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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和监事的公告 

 

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开集团”、“公

司”）涉及取消监事会和监事的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卢玮，女，1985 年 12 月出生，学士学位，注册会计师、中级会

计师。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经理；吴通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派财务总监；浦东新区国资委财评处专管员等职

务。曾任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专职监事。 

周向阳，男，1965 年 8 月出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浦东

新区区委组织部（人事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

（人事局）人才开发处处长；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人才开发处处长；

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上海浦东轨道交通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务。曾任上海浦东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监事。 

付晓平，男，1984 年 3 月出生，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PMP 项目管理师，中共党员。曾任上海宝钢商贸有限公司西北区

域客户经理；上海宝钢商贸有限公司非常规油气项目负责人；上

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高级经理；上海浦东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专职监事；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

职务。曾任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专职监事。 

贾静远，女，1984 年 7 月出生，硕士学位，中共党员。曾任

东方昆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美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秘办资本运营主管；上海市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浦东轨

道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政办经理助理；上海浦东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业务经理等职务。

曾任上海浦东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现任上海浦东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合约法务部业务经理。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依照浦东新区国资委关于区属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章程指

引，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不设监事会及监事，

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相关职权。上述人员不再担任公司相关

监事职务。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公司取消监事会和监事的事项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对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策有

效性无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